山 东 省 财 政 厅
《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依据

2016年7月，财政部、中国残联印发了《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明确规定了中央财政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分配下达、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等，并要求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残联制定本地区的资金管理办法。同时，国家和省积极推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、财政资金统筹使用、简政放权等工作，对各项资金使用管理也提出了新要求。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管理、拨付使用、绩效管理、监督检查等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了《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
为全面贯彻财政部、中国残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，根据国家和省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，结合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初稿，听取了部分市意见建议，征求了省残联等有关单位意见，并达成一致，形成了《管理办法》会签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四章24条，第一章总则，共5条，明确了资金来源、统筹使用、管理原则、部门职责等；第二章资金预算管理，共8条，规定了资金预算编制、分配管理、拨付管理、使用管理、结余结转、绩效管理等预算管理内容；第三章监督检查，共8条，从强化监督检查方面，对资金信息公开、使用效益、项目实施、政府采购和固定资产管理、违规处理等做出规定；第四章附则，共3条，对《管理办法》执行期限及其它内容作了说明。

四、政策要点
该办法坚持“谁主管、谁执行、谁负责、谁公开”使用管理的原则，重点明确了以下七项内容：一是明确各渠道来源的补助资金统筹用于残疾人康复、教育、就业、扶贫、托养、文化、体育、无障碍改造等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，实行统一的资金管理办法、分配方式，形成政策合力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使用补助资金时，根据实际支出需求，据实列支。二是按照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，细化明确了补助资金分配、资金拨付和支付等各环节流程和部门职责。三是明确了各投向资金的支出方向和用途，特别是细化了残疾人康复、托养、就业等资金使用范围，规范服务机构资金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安全性。四是加强资金结余管理，明确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的补助资金，由上级或同级财政部门收回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五是建立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明确了主管部门要编制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，会同财政部门制定绩效评价管理办法，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形成年度绩效评价报告，评价结果作为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。六是细化了补助资金信息公开和补助对象公示内容，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、绩效评价办法、资金分配结果和使用情况、绩效评价结果等进行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对补助对象名单、补助标准、资金发放等信息进行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七是强化补助资金监督检查，按规定追究违规使用资金法律责任，财政部驻山东监察专员办事处在规定职责范围内，依法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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